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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分
県
告
示
第
七
十
七
号

　

漁
業
災
害
補
償
法
（
昭
和
三
十
九
年
法
律
第
百
五
十
八
号
）
第
百
八
条
第
四
項
に
お
い
て
準
用
す
る
同
法

第
百
五
条
の
二
第
三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る
届
出
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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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
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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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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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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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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び
区
分
に
係
る
特

定
第
二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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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者
の
同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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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第
百
八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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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項
に
規
定
す
る
要
件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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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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も
の
と
認
め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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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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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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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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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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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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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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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す
る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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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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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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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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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入
区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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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
　
　

大
分
県
漁
業
協
同
組
合
の
地
区
の
う
ち
旧
保
戸
島
漁
業
協
同
組
合
の
地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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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入
区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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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
　
　

漁
業
災
害
補
償
法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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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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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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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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げ
る
漁
業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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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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ま
ぐ
ろ
等
漁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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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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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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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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